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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蔡欣頤
聯絡電話：08-7320415#3658
傳真：08-7322779
電子信箱：ptcecd@gmail.com

受文者：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30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發字第114517433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376530000A114517433300-1.pdf、376530000A114517433300-2.odt、

376530000A114517433300-3.pdf)

主旨：有關本縣辦理「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

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國民教育輔導團教師專業發展

分團-A-4-6申辦教學輔導教師審查會實施計畫」一案，詳

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

質整體推動計畫辦理。

二、旨案計畫係審查教學輔導教師資格，相關說明請參閱實施

計畫。

三、教學輔導教師儲訓資格及輔導對象說明如下：

(一)儲訓資格：

１、五年以上正式教師之年資，並有五年以上實際教學經

驗。

２、具有專業回饋人才進階證書。

３、具學科或學習領域教學相關知能。

４、有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之意願。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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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能進行教學示範並輔導其他教師教學，提供相關教育

諮詢，協助教師解決問題。

(二)輔導對象：

１、初任教學三年內之正式教師。

２、新調校服務第一年之教師。

３、一學期以上之長期代理代課教師、實習教師。

４、自願追求精進，接受協助輔導之教師。

(三)辦理模式：

１、送件時間：即日起至114年10月17日(星期五)前紙本親

送或郵寄表件至萬丹鄉萬丹國小教務處收。

２、審查時間：114年10月23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下午4

時。

３、實施方式：

(１)欲申辦教學輔導教師計畫者應經學校核准後填具附

件一之申請表(一)~(四)送件審查。

(２)旨揭計畫審查結果另案函知申請學校核定結果及後

續相關事宜。

(３)核定申請學校須於115年6月30日前完成成果報告

(格式如附件二)檢送萬丹鄉萬丹國小。

四、檢送申辦教學輔導教師審查會實施計畫、具教學輔導教師

資格名冊、申請表件及成果報告格式相關資料各1份。

五、本案未盡事宜，請聯繫本縣萬丹鄉萬丹國小陳姿妃主任，

連絡電話：08-7772014轉12。

正本：各國小、各高國中、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
校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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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

43



 
 

屏東縣 114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A-4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列系統 

A-4-6 申辦教學輔導教師審查會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

要點。 

（二）屏東縣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現況分析： 

屏東縣目前領有教學輔導教師證書者約 58 位，113 學年度共申請 4 件教學輔導教師計畫。 

（二）需求評估： 

教學輔導教師可輔導之對象為初任教師、新進教師、代理代課或實習教師、追求精進之教

師，預估屏東縣 107 學年度迄今初任教師約有 150 多位，各學校教師中亦包含新進、代理

代課、欲精進等符合申請條件之教師。 

（三）方案規劃說明： 

1.本學年度預計申請件數為 10 件，請學校依需求提出申請，超過 10 件則由本縣萬丹國小

聘請審查小組遴選之。 

    2.透過計畫的執行，讓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形成小型學習共同體，提升專業知能，並 

      透過專業對話，分享傳承教學經驗和心得。 

 

三、目的 

（一）能協助教學輔導教師更有系統、有計畫及有效能的進行教學實務工作。 

（二）協助教學輔導教師精進教學，促進專業成長，提昇學校教育品質，並建立完備之教師專

業發展回饋機制。 

（三）經由教學示範、專業對話、教學經驗分享交流給予教學輔導教師支持與輔導，並提供解 

      決教學現場上困境之策略。 

（四）透過教學輔導機制，研究可行之活化教學、多元評量及補救教學等策略，進而改善班級 

      經營，及協助夥伴教師精進教學實務工作。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萬丹國民小學 

 



 
 

五、辦理日期（時間、時數等）及地點 

（一）日期：11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四)，09:00-16:00 

（二）地點：萬丹國小 

 

六、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之資格： 

    1.五年以上正式教師之年資，並有五年以上實際教學經驗。 

    2.具有專業回饋人才進階證書。 

    3.具學科或學習領域教學相關知能。 

    4.有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之意願。 

    5.能進行教學示範並輔導其他教師教學，提供相關教育諮詢，協助教師解決問題。 

 (二)教學輔導教師之輔導對象為： 

    1.初任教學三年內之正式教師。 

    2.新調校服務第一年之教師。 

    3.一學期以上之長期代理代課教師、實習教師。 

    4.自願追求精進，接受協助輔導之教師。 

 

七、實施內容 

 (一) 辦理時間： 

    1.送件時間：114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五)前將表件紙本親送或郵寄至萬丹國小教務處 

收。 

    2.縣審時間：11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四)，09:00-16:00 

 (二) 實施方式： 

    1.欲申辦教學輔導教師計畫之學校須檢附申請表(一)~(四)，並於 115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成 

     果報告檢送萬丹國小。 

    2.由縣審查委員進行表件審查。 

 (三) 實施流程： 

11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四) 

時間 內容 備註 

9:00~9:20 縣審查小組報到(請務必攜帶筆電) 工作人員 

9:20~9:30 縣審查小組協調會(分組及流程說明) 縣審查小組、工作人員 

9:30~12:00 審查 縣審查小組 



 
 

12:00~13:30 午餐休息 工作人員 

13:30~15:10 審查 縣審查小組 

15:20~16:00 綜合討論 縣審查小組 

16:00 賦歸 
 

(四)審查人員：            

編號 服務學校 人員 備註 

1 勝利國小 李國政校長  

2 林邊國小 王芳姿校長  

3 鶴聲國小 佘鶯環老師  

 

八、經費來源與概算（含經費概算表，經費來源請務必清楚記載） 

（一）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

課程品質作業要點」（如包含其他專案補助或縣市自籌者，請分別敘明專案

名稱及經費數額） 

九、成效評估之實施 

    採用「屏東縣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調查問卷」進行成效評估 

 

十、預期成效 

（一）輔導教師能更有系統、有計畫及有效能的進行教學實務工作。 

（二）輔導教師能精進教學，促進專業成長，提昇學校教育品質，並建立完備之教師專業發展

回饋機制。 

（三）輔導教師能解決教學現場上困境。 

（四）夥伴教師能改善班級經營並精進教學實務工作。 

























編號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備註

1 九如國小 陳茂生 退休

2 九如國小 施丁銘

3 九如國小 蔡靜惠

4 中正國小 周淑娟

5 民生國小 余鶴萱

6  內埔國小 宋仁良

7 車城國小 王怡萱

8 僑勇國小 賴蓮美

9 忠孝國小 利佳桂

10 忠孝國小 施美英

11 忠孝國小 邱惠珠

12 東港國小 李宜勳

13 新庄國小 陳淑齡

14 東興國小 許惠雯

15 滿州國小 宋佩陵

16 東興國小 黃素卿

17 南榮國中 丘麗英

18 南榮國中 吳政憲

19 南榮國中 包慧明

20 南榮國中 李芝榛

21 南榮國中 陳柏豪

22 屏大實小 丘雪琪

23 屏大實小 張淑惠

24 屏大實小 黃碧智

25 屏大實小 黃榆婷

26 屏大實小 林歆晏

27 屏大實小 蔡櫻芬

28 屏大實小 郭宜芹

29 建興國小 秦意清

30 建興國小 李品蓁

31 餉潭國小 劉宜政

32 唐榮國小 劉靜惠

33 高朗國小 黃詩涵

34 大路關國小 張玉佩 退休

35 崇蘭國小 林美華

36 大成國小 鍾秀鳳

37 勝利國小 黃愛娟

38 復興國小 蕭靜妮

39 復興國小 錢宜君

40 復興國小 余美蓉

41 新園國小 王毓菁

42 萬丹國小 陳姿妃

43 萬丹國中 郭松樺

44 僑勇國小 張馨予

98學年度至113學年度具教學輔導教師資格清冊



編號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備註

98學年度至113學年度具教學輔導教師資格清冊

45 萬丹國中 林容如

46 潮和國小 蔡亭芳

47 潮和國小 陳志宏

48 退休 林乙文

49 豐田國小 陳仲柏

50 大成國小 蘇慧玲

51 鶴聲國小 佘鶯環

52 廣安國小 薛惠錦

53 佳冬高農 陳富民

54 光春國中 蘇子榆

55 萬丹國中 陳麗瑛

56 琉球國中 蘇傳桔

57 振興國小 王靜怡

58 僑勇國小 蘇漢堃

59 山海國小 盧瓊綉

備註：

1.此名單將依據教學輔導教師調任情形滾動式調整。

2.如以上教學輔導教師所屬學校有異動，請來電至教學發展科(08-7320415轉3658 蔡小

姐)告知，以利進行教師資料更新，感謝您。

資料更新時間：2025/9/11


